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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公检法司系统是中共

（中共不等于中国）在迫害中严密控

制和利用来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

抓捕、判刑、劳教、关押的迫害工具，

中国的整个司法系统和整套司法流

程被中共绑架来制造冤案，陷好人于

刑罚，完全丧失了法律和司法本身所

应具有的职能，而成为中共邪教的私

家打手。 

随着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谎言一

个个被揭穿，明白真相的司法人士已

经在运用手中的权力或借工作之便，

向蒙冤受难的法轮功学员伸出援助

之手。近些年来，已有近百位正义律

师顶着巨大压力为法轮功学员做近

千场无罪辩护。使中共迫害法轮功的

非法和邪恶暴露无遗，使具体参与迫

害者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无处遁形。

正义律师们从法律角度、信仰角度、

法轮功真相的角度、甚至政治角度有

理有据有力地全面论证“修炼法轮功

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 

这里简单整理一些律师所做无

罪辩护的要点，按照中国现行的法

近百位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近千场无罪辩护
律，没有任何一条能用来给法轮功学

员定罪，因此所有判决都是不合法的，

是欲加之罪。 

A：强加在法轮功学员头上的所谓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在法律上完全不成立，因为构成犯罪

的四个要件，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全都

不具备。 

B：定罪法轮功，违反了当今中国

的宪法和法律 

1、至今中共当局认定了 14 种邪

教组织，没有法轮功，定罪法轮功没

有法律依据；媒体炮制的罪名不是法

律，不能据此定罪；中共前党魁江泽

民对媒体的说辞也不是法律，不能作

为定罪依据。 

2、违反“法无明文不定罪”原则

——这是基本的法制原则。 

3、两高的司法解释，本身只是对

具体适用某法律所存在的问题的一种

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法轮功无关，因

为法轮功根本不是被解释的相关法律

的适用对象，法轮功教导人修炼向善，

不是×教。因此不能用该司法解释给

法轮功学员定罪。 

4、《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任

何违反宪法的法律、条文都不成立（使

用宪法 33、35、36 条），更不能作为

定罪的依据。 

C：定罪法轮功，违反了法制基本原则。

1、违反“思想（信仰）不构成犯

罪”的普世原则。 

2、违反了信仰自由的普世原则。

3、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法轮大法修炼无罪，传播法轮大

法真相无罪，任何强加给法轮功学员

的罪名都是不成立的。◇ 

■ 部分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大陆
律师（左起）：李苏滨、莫少平、郭国
汀、江天勇、程海、黎雄兵、唐吉田、
谢燕益、李和平。 

挪威女教师罕见的风湿病消失了
就扔掉了，我的身体得到了净化。”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几乎没有

因为生病而缺勤。而在几年前我却是

经常地请病假，我能够忍受身体的病

痛，我已经习惯于它，但精神的疲惫

使我在一段时间里不能工作。而现

在，我的同事对我说：‘西茜，你从

来都不生病！’” 
宽厚纯朴的西茜一开始不好意

思在亲朋好友和她所工作的学校里

讲述法轮功和迫害真相，但希望帮助

结束这个残酷的迫害的愿望战胜了

不好意思的人情，她开始在她所在的

学校为学生们开设法轮功课程，并且

联系其他学校，提供法轮功课程。 
随后这几年中，西茜用自己的积

蓄和假期，去各地的健康博览会上介

绍法轮功对健康的效应。她的热情讲

【明慧网】西茜住在挪威西部沿

海城市斯达万格，她说：“当时我被

诊断得了一种罕见的风湿病，整个身

体的软骨组织，包括心脏都有可能受

到侵蚀。当时我已经服用可的松一年

了。我曾经询问过医学教授如何才能

避免使用激素。我得到的回答是我必

须终身服用这些药物。他认为没有任

何方法，无论是食物还是改变生活方

式都不能使我成为健康的人。” 
2002 年西茜开始炼法轮功，两

个月后，西茜感觉到身体变得轻松

了，疼痛减轻了，精力旺盛了，在征

求大夫的意见后开始减少药量。 
2006 年，西茜在欧洲法轮大法

修炼心得交流会上发言说：“长话短

说，今天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没有病

痛，精力充沛，那些药物已在三年前

解帮助了很多的挪威人认识法轮功。

或许是因为挪威人热爱自然与和平

的本性，当他们接触到“真、善、忍”

法轮大法时很多人都能认同，更有一

些人还加入了修炼的行列。◇ 

图片说明：西茜在海边炼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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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12 年 7 月 16 日上

午，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法轮功学员郑

孟善在花园路五小学附近，被七台河

市公安局桃山分局桃北派出所恶警

绑架，后被劫持到七台河第一看守所

非法关押，至今已 8 个半月。警察一

直拒绝家人会见。 
近日惊闻七台河当局图谋对郑

孟善非法判刑。郑孟善家属深知自己

的亲人信仰“真、善、忍”毫无罪错，

已聘请律师，准备为郑孟善做无罪辩

护。 
2013 年 3 月 28 日上午，律师和

家属到七台河市桃山区法院了解案

情并要求阅卷，法官刘小燕以上午他

们要开会为由推脱，要律师下午再

来。律师下午再去法院，刑庭庭长李

明九说卷宗叫公安局借去了。律师当

面指出他们玩小孩游戏，公安局向法

院借卷宗是违法的，一再坚持要看

卷宗。刑庭庭长李明玖要律师第二

天上午来。律师问：明天是否能把

卷宗拿回来？李明玖说：卷宗拿不

拿得回来那是我们的事。 
29 日上午律师第三次来到法

院，一看相关办案人员都躲起来了，

楼上楼下怎么也找不到。等了很长

时间也见不到人，律师就去找法院

院长，一姓温的院长要律师下午来

给答复。就在这一天上午，这边法

院再三躲避推脱，另一边七台河市

看守所姓袁的狱警给郑孟善家人打

电话，要郑孟善家人辞退律师。郑

孟善的女儿明确提出要求把妈妈放

回来……下午律师和家属第四次来

到法院，姓温的院长说这个案子有

问题，要重新侦查，依旧拒绝给律

师看卷宗。◇ 

法院的卷宗为何不敢给律师看？ 

姜晓燕被迫害命危  狱方图谋逃脱罪责  
题，监狱不负责。  

姜晓燕曾患癌症，因修炼法轮大

法而痊愈。她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

三日去朋友家被绑架。当天黑龙江省

公安厅恶警伙同哈尔滨市公安局恶

警、双城国保大队恶警绑架了五十六

名法轮功学员。姜晓燕被非法关押在

双城拘留所十五天快到期时，被转到

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鸭子圈）。当

天下午开始，“专案组”开始非法审

讯。恶警每天下午用酷刑折磨她，连

续折磨五天：基本上每天下午，她的

两个胳膊都被反铐在审讯室后面的

椅子上。很宽的椅子，反手被戴上手

铐。几个办案人员要用力掰时，才能

戴上手铐。有一天，恶徒将姜晓燕胳

膊从椅子下面反手背过去，往上撅，

直到姜晓燕昏迷，才松开。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黑龙

江双城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姜晓燕（江

小燕）、骆艳杰、田晓平、葛新、岳

宝庆、康长江进行非法庭审，五位正

义律师为他们做无罪辩护。闻讯赶来

参加旁听者众，令双城中共公检法人

员惊恐万分，法庭内外，百般阻挠。

姜晓燕的妹妹，见到姐姐脸已经瘦的

脱相了，而且高度贫血，致使姜晓燕

一点气力都没有，眼睛都睁不开，心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

龙江双城市法轮功学员姜晓燕被黑

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得命危，她现在

已经不能正常蹲起坐下。狱方强迫她

签字，表示她身体出现一切问题，监

狱不负责。  

据姜晓燕自述，在二零一二年八

月份，她被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强行

绑架投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当时她

身体状况极其不好，重度贫血，子宫

肌瘤，奄奄一息。当时经过身体检查，

发现姜晓燕完全不符合关押条件，监

狱担心姜晓燕随时死在监狱里，坚决

不收。可是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的洪

姓所长，托人找关系，几经周折，还

是把姜晓燕关入了女子监狱。  

黑龙江女子监狱在二零一二年

八月三十日给家属发出了病危通知

书，可是这份病危通知书却没有及时

转到家属手里，直到九月二十日家人

才接到此通知。等家人见到姜晓燕

时，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目前姜晓燕仍然处于病危状态，

病 例 显 示 ： 贫 血 ； 子 宫 肌 瘤

95mmx75mm，相当于一个大馒头那么

大。监狱让家属交手术费至少一万

元。家属很困难没有交，监狱强行让

姜晓燕自己签字，她身体出现一切问

疼的说了一句：“姐，挺住啊！”就

这一句话，一群法警冲上来，把姜晓

燕的妹妹驱逐出法庭，彻底剥夺了姜

晓燕家人旁听的权利。可怜姜晓燕八

十二岁的老父亲接到通知就从外地

来到双城，等了几天，可是连见女儿

一面的机会也没给。  

在黑龙江省政法委操控下，姜晓

燕、骆艳杰、田晓平、葛新、岳宝庆、

康长江等六人，其中四人被诬判十四

年，二人被诬判十三年。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位于哈尔滨

市南岗区学府路 507 号，是一个地地

道道的人间地狱。自九九年中共开始

迫害法轮功以来，监狱的恶警们利用

邪恶的杀人犯、抢劫犯、诈骗犯及吸

毒、贩毒犯等社会渣滓充当迫害大法

弟子的帮教、包夹，直接参与迫害法

轮功学员。由恶警、帮教和包夹组成

了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一个暴力加

谎言的流氓团伙。他们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手段令人发指。多位法轮功学员

被迫害致死、致残，众多被非法关押

在这个黑窝里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的骨瘦如柴，身体状况极差。 

请善良的人们伸出援手，帮助姜

晓燕早日回家与亲人团聚！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市区段

秀芳、谢宪斌家被非法抄家 
近日，哈尔滨市阿城区国保大

队的杨自横带领警察抄了两名大

法弟子的家。2013 年 3 月 26 日，

阿城区大法弟子段秀芳家被杨自

横带领的三名警察非法抄家，抄走

几本大法书籍。 
2013 年 4 月 3 日，阿城区大法

弟子谢宪斌家被抄，杨自横先带领

两名警察去非法抄家，后又叫来三

名警察，抄走很多大法书籍和一些

大法资料，装两丝袋子。 
这两名大法弟子都是退休教

师，都是因为讲真相时被恶人构陷

而被非法抄家的。 


